2013级“大学英语”分级教学方案
一、分级教学指导思想

按照《大学英语教学大纲》和《大学英语教学要求》（以下简称“大纲和要求”）的规定，本着因材施教和“以学生为本”的原则，通过本方案的制订与实施，通过教学模式的转变（分级教学+模块教学、课堂教学+学生个性化自主学习相结合的学习模式）和测评体系转变（形成性评价+终结性评价），使我校建立起科学的、适应新形势对高层人才需求的大学英语教学体系，使我校大学英语教学成为集多种教学层次、教学模式和教学手段为一体，以英语语言知识、语言实用技能和文化素养为主要教学内容的完整科学的课程教学体系。

二、分级教学方案具体内容

1. 课程性质与目的 

“大学英语”是高等教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非英语专业的本科生必修的基础课。“大学英语”是以英语语言知识与应用技能、学习策略和跨文化交际为主要内容，以外语教学理论为指导，集多种教学模式和教学手段为一体的教学体系。该课程的教学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特别是听说能力，使他们能以英语为工具有效地进行口头和书面的交流；同时增强其自主学习能力，提高综合文化素养，以适应学生发展和国际交流的需要。 

2. 课程任务及目标

学生在入学时先进行分级考试，按照成绩分为一级起点班和二级起点班，具体分级标准由大学英语教学部确定。第一学年，一级起点班学生学习《大学英语一级》和《大学英语二级》，二级起点班学生学习《大学英语二级》和《大学英语三级》。

学生经过一年的学习，符合学校报考规定的学生可以参加当年6月的全国CET四级考试，具体标准由教务处规定。

第三学期，按照当年6月CET四级考试成绩把学生分为三个级别，分别学习《大学英语三级》（低于425分的原二级学生）、《大学英语四级》（低于425分的原三级学生）和《大学英语五级》（425分及以上学生）。

第四学期，顺延第三学期教学，即第三学期学习《大学英语三级》、《大学英语四级》和《大学英语五级》的学生分别学习《大学英语四级》、《大学英语五级》和《大学英语六级》。另外，对于前一学期12月份全国大学英语六级考试达到或超过425分的学生，设置若干选修课供其选修，目前已开出的有《英语国家概况》和《雅思阅读听力测试与策略》，另在12级拟开设《英语口语》（外教）。随着师资的改善，还会开设更多的选修课程。

经过四个学期的学习，学生须达到大学英语教学“大纲和要求”规定的一般要求，部分学生达到“大纲和要求”规定的较高要求。大学英语教学目标是帮助学生掌握合适的学习策略，形成良好的学习方法，打好扎实的英语基础，培养学生多种英语语言技能和交际能力。
3. 课程设置及课时分配

“大学英语”及若干选修课教学总学时数为256学时，分别安排在第一至第四学期。每个学生所修“大学英语”课程或选修课必须达到16学分。

“大学英语”一级至六级每门课程4学分，每周4学时，每学期64学时。

选修课程模块每门课程2学分，每周2课时，每学期32学时。
“大学英语”分级教学课程设置表
	学期
	课程名称
	教学对象
	学分
	学时

	第一学期
	大学英语一级
	一级起点学生
	4
	64

	
	大学英语二级
	二级起点学生
	4
	64

	第二学期
	大学英语二级
	一级起点学生
	4
	64

	
	大学英语三级
	二级起点学生
	4
	64

	第三学期
	大学英语三级
	四级成绩低于425分的原二级学生
	4
	64

	
	大学英语四级
	四级成绩未到达425分的原三级学生
	4
	64

	
	大学英语五级
	四级成绩达到425分的学生
	4
	64

	第四学期
	大学英语四级
	原三级学生
	4
	64

	
	大学英语五级
	原四级学生
	4
	64

	
	大学英语六级
	原五级学生
	4
	64

	
	若干选修课
	12月份六级成绩超过425分的学生
	2
	32


注：如学生在第四学期选修选修课，则需选2门课程才能满足四学期16学分的要求。

4.测评体系

树立正确的评价观，制定科学、合理、准确的评价体系是保证教学质量的前提，对于实现课程目标至关重要。建立形成性评估与终结性评估相结合的评价体系，强调学习过程和教学效果，全面地、多元化地评价学生的综合学习情况。

学生的总评成绩将有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两部分构成，各模块构成比例分别如下：

形成性评价40%：其中期中考试15%，自主学习10%，课堂表现、考勤和作业15%；

终结性评价60%：期末考试60%。

